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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NORTH ASIA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北 亞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建議收購蒙古兩個鐵礦之最新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本公司（為買方）與賣方訂立附函，據此，框架協議
之各訂約方同意修訂可能進行之收購的總代價人民幣 170,000,000元（相當於
約195,500,000港元）的結付方式。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本公司涉及蒙古礦區可能進行之收購的須予披露交易。除另有界定者
外，於本公佈內所採用的詞彙與該公佈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本公司（為買方）與賣方訂立附函（「附函」），據此，框架
協議之各訂約方同意修訂可能進行之收購的總代價人民幣 170,000,000元（相當
於約195,500,000港元）的結付方式如下：

(i) 初步訂金（「初步訂金」）合共2,200,000美元（相當於約17,160,000港元），已根據
框架協議的規定，於簽訂框架協議後七個營業日內，由買方以現金存入由
買方與賣方共同委任之指定法律顧問所控制之銀行戶口；

(ii) 合共不超過 2,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5,600,000港元）（「第二期訂金」，連同初
步訂金統稱為「該等訂金」），將於買方收到賣方發出的書面通知後以現金
支付予賣方，而該等訂金將用作開發礦區及╱或取得採礦許可證及╱或滿
足可能進行之收購之資金需求，惟視乎買方是否同意而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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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代價餘額將於簽訂正式買賣協議後七個營業日內，由買方以現金支付予
賣方，而交易應於支付代價餘額後三日內完成。

第二期訂金將用作開發礦區及╱或取得採礦許可證及╱或滿足可能進行之收購
之資金需求。倘未能根據框架協議完成可能進行之收購，賣方將於框架協議終
止後三十日內退還該等訂金。

賣方亦同意將盡職審查期額外延長三十日或各訂約方可能同意的更長期間。

附函之條款乃由框架協議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會認為簽訂附函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並不構成可能進行之收購條款的重大變更。

承董事會命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潤之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金潤之先生、陳均鴻先生及謝南洋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Lim Yew Kong, John先生、麥炳良先生及梁寶榮先生 (GBS, JP)。


